
聯      行 

存    款           核       准  

印鑑核章          （專案副理以上核章） 

 

 

轉 帳 代 繳 放 款 本 息 及 各 項 費 用 委 託 書 

委託人                  茲因本人（配偶）                  向  貴行          分

行借款，放款帳號第                   號，為方便起見，特委託  貴行就本人於  貴

行          分行開立之            存款第                    號帳戶內按應取償

本借款之有關債務(包含本金、利息、違約金、擔保物之保險費、保證手續費、訴訟費及

其他各項費用)，逕行自動轉帳繳付絕無異議。 

其他各項費用如下表：同意請打勾「Ⅴ」 
 
 開  辦  費  代  辦  費  
 帳  戶  管  理  費  風  險  管  理  費 
 代  償  手  續  費  其  他（請詳填） 
 

委託人並願遵守下列條款： 

一、委託人授權  貴行得免憑委託人之存摺及取款憑條或支票，利用自動化設備或由 貴

行任一有權簽章人員簽發存款支出憑證，對上開存款有權逕行轉帳，若因而發生與

第三人間之糾紛等均與  貴行無涉，本人願負一切責任。 

二、借款到期後其應辦之一切手續仍當照辦，絕不藉詞已委託轉帳繳納本息而不到行辦

理，否則由本人及借款人自負一切責任。 

三、雖有委託書  貴行亦無代為轉帳繳納之義務，若  貴行認有需要或認有糾紛或借款

手續不全或存款不足等情事一經  貴行通知當即到行辦理一切手續。 

四、其他本人及借款人所簽之約定書，及  貴行一切放款規章等，本人及借款人仍當遵

守。 

此    致      

 

三 信 商 業 銀 行 
 

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蓋存款留存印 

鑑並由本人簽名） 

 

借款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蓋約定書留存印 

鑑並由本人簽名）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日 

 

存 放 款                      核       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印鑑核章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專案副理以上核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放
款
帳
號
：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
 

放款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.7版 


